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自由分期付业务 

条款与细则 

 

重要提示：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在接受本条款及细则之前，请务必审慎

阅读、充分理解本条款与细则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以粗体标注的内容）。如果您

不同意本条款及细则的相关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解释，请不要

进行后续操作。如您对本条款与细则有疑问的，应在申办本业务前致电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信用卡背面客服热线进行详细询问和了解。您申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

用卡自由分期付业务的行为，即表示您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条款与细则约定内容。  

1．自由分期付业务，是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下称“浦发银行”）信用卡个

人卡（公务卡除外）主卡及附卡持卡人使用浦发银行信用卡消费，且单笔消费金

额达人民币 200 元或以上（除预借现金及已分期等限制类交易），主卡持卡人（下

称“持卡人”）即可申请将该笔消费金额全额，于消费后至当期账单账单日间进

行分期偿还的服务。持卡人可通过单笔申请办理或可申请以签约形式办理自由分

期付业务。 

2．持卡人申请自由分期付业务，可选择的分期期数由浦发银行审核评定并

通过申请渠道展示的可选期数为准，每期为一个月，最长期限不超过 60 期。浦

发银行保留核准分期付款申请的权利。 

3．每期还款本金分摊方式为等额分摊，持卡人首期还款本金为分期总本金

除以总期数，之后每期还款本金为分期剩余未分摊本金除以分期剩余未分摊期数，

如遇无法整除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差额部分将会在最后一期进行调整，于成功

申请分期后的第一个账单日开始分摊，在各期账单日逐期入账。 

4．自由分期付利息按月收取，于成功申请分期后的第一个账单日开始分摊，

分期总利息=经浦发银行核准的分期本金总额×对应期数的利率×期数。首期分

摊时分期利息为分期总利息除以总期数，之后每期分期利息根据分期剩余未分

摊利息除以分期剩余未分摊期数计算，如遇无法整除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差

额部分将会在最后一期进行调整。 

自由分期付定价利率标准约定如下，同时将在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网站



（ccc.spdb.com.cn）告知，利率计算方法为“单利法”，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

况、用卡情况在定价标准利率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实际定价利率以浦发银行最

终评定结果和出账账单为准。近似折算年化利率上限不超过 18.25%，若持卡人

未按约定按期足额还款除外。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是根据持卡人现金流计算的年化内含报酬率，以供持卡

人评估资金成本时参考，因交易金额、交易时间、还款时间、提前还款等不同，

可能致实际值与前述参考值存在差异，具体数值以申请业务时办理渠道告知为

准。计算公式为：  

 

5．仅限主卡持卡人本人可申请自由分期付款。单笔交易金额只能全额申请

自由分期付款，不支持将单笔交易金额部分申请自由分期付款。每笔交易是否

转分期成功以浦发银行系统入账为准，持卡人可通过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官方客

服、自助渠道查询。 

6．持卡人知晓持卡人名下所有信用卡均归属于个人信用卡账户，该账户下

所有信用卡共享授信额度，除吉利卡、公务卡等特殊卡产品外，因此每账户同时

仅可以签约形式办理一项交易分期业务（包括账单分期及自由分期付）。 

7．自由分期付业务可通过单笔实时申请和签约分期形式申请办理。持卡人

成功以签约分期形式申请自由分期付业务的，在签约期内持卡人名下同一账户的

各张信用卡一旦发生符合本条款与细则中约定的自由分期付条件的交易将自动

按照持卡人指定分期期数转为分期付款交易，持卡人应按照签约分期的约定分期

向浦发银行偿还交易本金并支付分期交易利息。最终每笔交易是否转分期成功以

浦发银行系统入账为准。以签约形式办理的自由分期付业务生效后，满足签约条

件的消费交易在当日成功转为分期交易之前，持卡人无法就同一笔消费交易单独

申请办理其他种类的分期付款业务。对于当日自动转分期失败的，在当期账单日

前持卡人仍可申请办理自由分期付业务。 

8．自由分期付业务成功办理转分期交易时，若持卡人享有不小于该笔分期

金额的“倍富金”额度则该笔分期交易优先占用“倍富金”额度，使用“倍富金”

额度的分期本金总额将全额计入已用“倍富金”额度，不占用循环消费额度。“倍



富金”额度的使用规则另行约定。 

9.除使用“倍富金”额度办理的自由分期付外，自由分期付本金及利息总额

将全额计入循环消费额度，循环消费额度根据持卡人还款金额等额恢复。每期还

款本金、分期利息将全额计入持卡人申办本业务的浦发银行信用卡账户最低还

款额，持卡人应按账单显示金额按时还款。持卡人不得对分期偿还额再次申请

分期付款。 

10.持卡人还款时，本业务的还款一般消费先行偿付。 

11．下列交易金额不可申请自由分期付：预借现金交易、浦发银行不时推

出的各项分期业务等及各项费用（包括年费、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手续费

及其他各类依《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章程》及相关领用合约约

定的费用）。  

12．持卡人成功申请自由分期付业务后，不能对已申请的分期期数、金额

进行更改，且不可进行撤销。持卡人发生退货或撤销交易等情形时，持卡人须主

动致电浦发银行信用卡背面 24 小时客户服务热线提出申请，经浦发银行审核后

终止其自由分期付业务，对于已成功提前还款的分期交易无法给予撤销处理，且

该提前还款金额无法再次申请任何分期业务。对于持卡人申请提前还款的，持卡

人须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未分摊的分期本金，剩余未分摊的分期期数对应的利

息无需支付，同时，浦发银行将一次性收取持卡人未分摊本金金额的 3%作为违

约金。提前还款收取的违约金及未分摊的本金金额将全额计入下期账单最低应

还款总额。持卡人不得以信用卡的任何非正常状态（如卡片被冻结、停卡、注

销、未激活等）为理由对抗该债权债务关系。 

13．在签约期内，持卡人可通过拨打浦发银行信用卡背面 24 小时客户服务

热线或通过自助渠道进行终止签约，已发生的分期业务不受影响。 

14．若在分期还款期间持卡人的卡片/账户被冻结、管制、注销（无论是因

为何种原因所致的注销），或持卡人卡片过期，或持卡人于分期付款期间内逾

期还款，或发生导致其信用额度降低的任何情况，或发生浦发银行认为有损持

卡人信用的状况（包括但不限于违反交易真实性原则等），所有剩余未偿还的分

期付款债务将于发生上述事项之时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须一次性偿还全部剩

余未分摊的分期本金及相应利息（如有）和费用（如有）等全部应还款项，剩



余未分摊的分期期数对应的利息无需支付，同时，浦发银行将一次性收取持卡

人未分摊本金金额的3%作为违约金。持卡人以签约形式办理的自由分期付业务

将自动终止签约。 

15．自由分期付业务的每期还款本金和利息不累积信用卡积分，不参加浦

发银行相关用卡活动。 

16.浦发银行根据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或银行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等需要

修改本条款与细则、各项费用以及终止本业务（以下统称“变更”），并采用

通过信用卡中心网站（ccc.spdb.com.cn）公告、营业网点公告、短信、电子邮

件、对账单、信函、手机客户端信息推送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将相关变更情况

或查询变更情况的方式通知持卡人。上述变更在公告期满后（即公告确定的实

施日期）正式生效，并对双方产生约束力。若持卡人不同意修订内容，在公告内

容正式实施前，持卡人可通过浦发银行信用卡背面 24 小时客户服务热线申请该

分期提前结清处理或终止以签约形式办理自由分期付业务，否则视为同意并接受

公告的各项内容。但对于在公告生效日前办理的分期业务，其适用的利率仍以持

卡人办理该业务时的利率为准。 

17．本业务的申请须经浦发银行审核，是否通过以及确定的分期金额以浦发

银行最终评定结果为准。 

18．分期本金及利息亦属于信用卡透支金额，持卡人于分期付款期间逾期还

款的，浦发银行将依照《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章程》与相关领用

合约对逾期金额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并有权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诉讼、报

案等方式维护其债权。 

19.持卡人若按期缴付信用卡账款后仍有多余款项时，该款项将被视为溢缴

款，不会提前清偿分期的剩余本金或利息部分，不计付利息。 

20. 持卡人承诺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资料真实、准确、有效和全面，浦发

银行有权予以核实。如因持卡人提供的信息或资料违反前述承诺，浦发银行有

权立即终止持卡人的自由分期付业务，所有剩余未偿还的自由分期付款债务视

为全部到期，持卡人须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未分摊的分期本金，同时，浦发银

行将一次性收取持卡人未分摊本金金额的 3%作为违约金。 

21.持卡人不得进行虚假交易，不得利用自由分期付从事经营、转卖或套现



等违反个人日常生活使用为主要目的之行为，否则，浦发银行有权要求持卡人

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未偿还的本金、违约金等。所有剩余未偿还的自由分期付

款债务将被视为立即全部到期，持卡人须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未分摊的分期本

金；剩余未分摊的分期期数对应的利息无需支付，同时，浦发银行将一次性收

取持卡人未分摊本金金额的 3%作为违约金，浦发银行有权限制持卡人再次办理

自由分期付业务。 

22．本条款与细则自持卡人采用在纸质版签名时，或在电子渠道在线确认

时，或通过电话形式确认时（以浦发银行系统录音为准），或于浦发银行信用卡

中心中预留的手机号码回复指定命令办理分期签约时视为持卡人本人已签署本

条款与细则并生效。表明持卡人已知悉并同意遵守本条款与细则的条款及条件，

并接受其约束。 

23．本条款及细则未尽事宜，适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章

程》及相关领用合约等有关文件的约定。 

24. 自由分期付定价利率标准如下： 

分期收取标准利率  

期数  单期利率  总利率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 

3 0.90% 2.70% 16.13% 

6 0.78% 4.68% 15.87% 

9 0.73% 6.57% 15.50% 

12 0.74% 8.88% 16.01% 

15 0.75% 11.25% 16.36% 

18 0.76% 13.68% 16.63% 

24 0.76% 18.24% 16.63% 

36 0.78% 28.08% 16.85% 

48 0.80% 38.40% 16.96% 

 

咨询及投诉电话：4008208788、02138784988（境内）；86-21-38784989（境外） 


